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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學生加強課業研習，依據本校學則

第二十一條，並斟酌本校情況而訂定「國立臺東專科學校寒暑期開班授課實

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寒暑期班分為重修班及正規班；重修班係為成績不及格需重修之學生開

課者，正規班係為於寒暑假校外實習所開課者。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參與寒暑期重修班修課： 

（一）本校或他校學生之必、選修科目成績不及格須重修者。 

（二）因轉學、轉部、轉科、轉組須補修轉入年級前之科目者。 

四、延修生及應屆畢業生，得檢具歷年成績表，經科主任同意後於寒暑期重修班

修習未曾修習或修習不及格之科目以抵充之。 

五、寒暑期重修班於每學年度寒暑假舉辦一梯次，授課以四週（含）以上為原

則，每一學分教學講授時數以十八小時為原則，實習(驗)時數以三十六或五

十四小時為原則（含期中、期末考試），開課時間依寒暑修班行事流程訂定

之。授課相關規定如下： 

（一）上課時間為週一至週五（各開課單位願意自行負責相關行政業務、經

授課教師同意者，得由單位主管簽請週六、日或晚上上課，並會簽

進修推廣部、學生事務處）。 

（二）授課時數與時段由各開課單位依據開課科目數、教師意願及學生需求

自行排定。以每週平均安排時數，同一科目一天不超過六小時為

主。 

（三）授課教師由本校專任教師或曾在本校兼任之教師擔任。 

六、 凡符合重修班參加資格者，請至課務組（各科）領取申請表，經完成報名、

選課及繳費手續後，始可參加。繳交費用依據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以學時

費計算之。 

七、重修班每班人數不得少於十名為原則辦理開班，但畢業班選課人數不得少於

五名。若選課人數低於開課人數，應專簽核可。若同一時段該科目人數超過



五十名時得再加開一班。 

八、在校生寒暑期重修學分總計不得超過十學分；延修生、應屆畢業生寒暑期重

修學分總計不得超過十五學分。 

九、以他科必修抵選修者，若選全學年之科目，必須上下學期均修習及格，學分

始可承認。 

十、寒暑期重修班學生完成繳費後，除休、退(轉)學生或該科目因故未能開設，

可全額退費外，其他因素不得退費。 

十一、 學生修讀暑期正規課程（如職場實習），各系調查學生選課需求及各科

教師開課意願後，於期末考結束前公布開課科目並彙交課務組（進修部）。

若採校外教學請各科詳列教學地點、班級課表，並依據本校「教學準則」

辦理。 

十二、 本校寒暑期開班授課，以接受本校學生選課為主，他校學生申請者，須

依本校「學生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辦理。 

十三、 學生寒暑期修課成績考查如下： 

（一）學生成績考查，應依本校有關規則辦理。 

（二）成績及格或不及格，均應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 

（三）寒暑期重修班所修學分應與學期所修學分合併累計；寒暑期重修所

修得成績不與學期成績合併核計。惟寒暑期所修學分數及成績應併

入畢業成績計算。 

（四）暑期正規班之成績於次學期開學後二週內完成登錄。 

（五）成績不及格者，不得補考。 

十四、 教師授課鐘點費，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日、

夜間部授課鐘點費發給。 

十五、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